
第
五
十
二
期

~ 32 ~

第
五
十
二
期

~ 33 ~

產
險
業
去
年
業
績
報
告

石 

燦 

明

過
去
三
年
來
，
在
全
體
產
險
業
的
配
合
之
下
，
產
險
公
會

推
動
各
項
產
險
制
度
的
建
立
，
得
以
順
利
完
成
，
其
內
容
如
下
：

一
、
修
訂
各
險
費
率
規
章

(

一)

檢
修
任
意
汽
車
保
險
費
率
規
章

1.
遵
照
主
管
機
關
函
示
，
參
考
過
去
五
年
實
際
損
失
經

驗
，
檢
討
調
整
任
意
車
險
保
費
，
並
案
奉
核
定
，
汽
車
險
整
體

純
保
費
調
減
四‧

○

四
％
，
部
份
主
險
種
調
減
一○
％
至
一
一‧

四
二
％
不
等
，
各
種
附
加
險
平
均
調
減
一○

％
，
費
率
調
整
案
自

二○
○

六
年
七
月
十
五
日
實
施
。

2.
配
合
行
政
院
消
費
者
保
護
委
員
會
審
查
，
並
訂
定
﹃
自

用
汽
車
保
險
定
型
化
契
約
﹄
及
﹃
應
記
載
及
不
得
記
載
事
項
﹄
，

期
以
避
免
保
單
條
款
文
義
不
明
確
，
致
有
不
利
消
費
者
之
處
或
有

違
誠
信
原
則
，
或
有
失
公
平
，
預
計
本
︵
二○

○

七
︶
年
內
應
可

配
合
完
成
審
查
及
修
訂
事
宜
。

(

二)

擴
大
住
宅
火
災
保
險
承
保
範
圍
自
動
承
保
第
三
人
責
任

險
：

由
於
近
年
來
住
宅
火
災
保
險
損
失
率
較
低
，
保
費
有
調
降

空
間
，
自
二○

○

六
年
五
月
起
以
自
動
擴
大
承
保
第
三
人
責
任
保

險
方
式
，
併
同
酌
降
費
率
六
％
，
以
回
饋
消
費
者
；
此
外
，
加
入

第
三
人
責
任
險
後
，
住
宅
保
單
已
逐
漸
走
向
綜
合
保
險
單
型
式
，

其
承
保
範
圍
將
財
產
損
失
險
、
責
任
險
及
天
災
險
等
基
本
保
障
均

納
入
其
中
。

︵
三
︶
研
訂
各
險
再
保
作
業
流
程
：

自
日
月
光
火
災
賠
案
發
生
後
，
主
管
機
關
即
指
示
，
研
訂

再
保
分
保
共
同
遵
循
之
標
準
作
業
程
序
，
及
相
關
自
律
規
範
，
以

健
全
產
險
業
之
再
保
分
保
機
制
及
保
障
被
保
險
人
；
共
計
研
訂
：

﹃
商
業
火
災
保
險
臨
時
再
保
險
作
業
流
程
規
範
﹄
、
﹃
意
外
保
險

工
程
保
險
臨
時
再
保
險
作
業
流
程
規
範
﹄
、
﹃
海
上
及
航
空
保
險

臨
時
再
保
險
作
業
流
程
規
範
﹄
、
﹃
汽
車
保
險
臨
時
再
保
險
作
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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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
程
規
範
﹄
等
四
種
，
其
內
容
包
含
保
險
公
司
直
接
分
出
再
保
及

透
過
經
紀
人
分
出
再
保
之
作
業
流
程
、
應
具
備
文
件
及
應
注
意
事

項
。
該
作
業
流
程
經
報
奉
核
定
後
，
轉
請
會
員
公
司
遵
循
並
納
入

內
部
控
制
程
序
，
以
增
進
經
營
之
安
全
暨
保
障
被
保
險
人
。

二
、
釐
訂
同
業
自
律
規
範

主
管
機
關
為
強
化
公
會
增
進
大
眾
權
益
權
責
、
並
維
護
同

業
之
服
務
功
能
，
陸
續
函
示
訂
定
自
律
規
範
，
供
同
業
共
同
遵

守
，
先
後
訂
定
各
項
自
律
規
範
，
並
提
理
事
會
通
過
，
獲
得
同
業

共
識
，
報
請
主
管
機
關
核
定
實
施
；
除
此
，
上
屆
理
事
會
三
年
任

期
內
，
所
訂
之
各
類
自
律
規
範
如
財
產
保
險
業
法
務
人
員
職
業
道

德
規
範
、
保
險
人
參
與
和
解
之
積
極
作
為
及
指
導
原
則
等
共
十
二

種
之
多
。

三
、
建
立
健
全
會
計
財
務
制
度

為
加
強
產
險
同
業
的
會
計
財
務
制
度
更
趨
健
全
，
三
年
來

研
修
﹃
強
制
汽
車
責
任
保
險
準
備
金
提
存
與
管
理
辦
法
﹄
及
﹃
強

制
汽
車
責
任
保
險
會
計
處
理
及
業
務
財
務
資
料
陳
報
辦
法
﹄
；

修
訂
﹃
財
產
保
險
業
辦
理
資
訊
公
開
管
理
辦
法
﹄
及
基
本
參
考
格

式
；
研
修
﹃
保
險
業
各
種
準
備
金
提
存
辦
法
﹄
；
協
助
蒐
集
業
者

各
種
資
金
運
用
統
計
表
十
六
種
供
主
管
機
關
參
考
；
修
訂
﹃
產
物

保
險
業
會
計
制
度
範
本
﹄
。

四
、
成
立
專
責
組
織
積
極
推
動
健
康
保
險

積
極
爭
取
修
訂
保
險
法
，
開
放
產
險
業
得
經
營
健
康
險
業

務
的
目
標
，
立
法
院
於
二○

○

七
年
六
月
修
正
通
過
，
並
經
總
統

於
二○

○

七
年
七
月
十
八
日
明
令
公
佈
實
施
；
產
險
業
過
去
二
年

來
，
籌
備
傷
害
險
及
健
康
險
委
員
會
，
專
責
負
責
健
康
險
業
務
之

統
籌
與
管
理
事
宜
，
期
能
對
產
險
同
業
開
拓
該
險
業
務
，
有
所
積

極
助
益
，
建
立
良
好
經
營
秩
序
，
創
造
三
贏
局
面
。

目
前
已
完
成
核
保
、
理
賠
人
才
之
培
訓
，
分
區
舉
辦
基
礎

及
進
階
訓
練
，
已
逾
一
千
人
次
、
完
成
健
康
險
核
保
、
理
賠
要
領

手
冊
、
完
成
健
康
險
通
報
作
業
機
制
、
完
成
健
康
險
統
計
規
程
、

完
成
﹃
財
產
保
險
業
申
請
經
營
健
康
保
險
辦
法
草
案
﹄
、
﹃
財
產

保
險
業
經
營
健
康
保
險
開
辦
初
期
商
品
簽
署
人
員
、
核
保
理
賠
及

業
務
招
攬
人
員
資
格
補
充
辦
法
草
案
﹄
、
﹃
核
保
標
準
作
業
流
程

規
範
﹄
、
﹃
理
賠
標
準
作
業
流
程
規
範
﹄
、
﹃
醫
療
諮
詢
顧
問
遴

聘
及
費
用
分
攤
辦
法
草
案
﹄
等
。

五
、
配
合
市
場
發
展
研
發
相
關
保
險
商
品
及
各
險
保
單
參

考
條
款近

三
年
來
新
開
發
保
險
商
品
情
形
如
下
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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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
一)

新
開
發
或
研
修
之
保
險
商
品
包
括
：
海
外
遊
學
業
責
任

保
險
及
海
外
遊
學
業
履
約
保
證
保
險
；
旅
行
業
責
任
保
險
六
式
附

加
條
款
；
建
築
物
昇
降
設
備
及
機
械
停
車
設
備
專
業
廠
商
責
任
附

加
條
款
；
毒
性
化
學
物
質
運
作
人
責
任
保
險
；
金
融
機
構
小
額
貸

款
信
用
保
險
；
會
計
師
責
任
保
險
；
保
險
清
理
人
責
任
保
險
；
一

般
責
任
保
險
基
本
參
考
條
款
︵
事
故
發
生
制
適
用
︶
；
旅
行
業
履

約
保
證
保
險
︵
甲
式
︶
︵
乙
式
︶
。

(

二)

已
研
訂
、
研
修
待
核
准
或
送
審
之
商
品
包
括
：
強
制
執

行
人
員
責
任
保
險
；
律
師
責
任
保
險
；
醫
師
業
務
責
任
保
險
；

民
間
公
證
人
責
任
保
險
；
地
區
公
證
人
公
會
責
任
保
險
；
建
築
師

工
程
師
專
業
責
任
保
險
；
保
險
代
理
人
經
紀
人
專
業
責
任
保
險
；

保
險
公
證
人
專
業
責
任
保
險
，
此
部
分
預
計
應
可
於
今
︵
二○

○

七
︶
年
底
前
獲
主
管
機
關
核
定
。

六
、
配
合
保
險
商
品
審
查
應
注
意
事
項
，
建
議
排
除
項

目
，
檢
視
公
會
版
商
品

財
產
保
險
商
品
審
查
應
注
意
事
項
第
六
十
三
點
規
定
，
二

○
○

六
年
九
月
前
經
主
管
機
關
核
准
、
核
備
或
備
查
之
保
險
商

品
，
與
注
意
事
項
不
符
者
，
應
於
二○

○

七
年
八
月
以
前
檢
視
修

正
；
經
建
議
排
除
不
適
用
項
目
，
並
集
合
業
者
力
量
共
同
檢
視
公

會
版
商
品
，
如
期
完
成
，
減
輕
業
者
及
主
管
機
關
業
務
之
負
荷
。

七
、
持
續
推
動
強
制
汽
車
責
任
保
險

(

一)

研
訂
強
制
汽
車
責
任
保
險
差
異
化
管
理
配
套
措
施
：

為
配
合
保
險
局
研
擬
完
成
之
強
制
汽
車
責
任
保
險
，
採
用

差
異
化
管
理
機
制
，
自
二○

○

七
年
起
實
施
，
於
當
年
四
至
六
月

完
成
新
機
制
的
第
一
次
外
部
稽
核
作
業
。

(

二)

配
合
金
管
會
政
策
制
定
同
業
間
及
相
關
他
業
間
之
自
律

公
約
，
為
維
護
市
場
秩
序
與
紀
律
，
確
保
消
費
者
與
被
保
險
人
之

權
益
，
二○

○

六
年
奉
核
准
﹃
汽
車
保
險
自
律
公
約
﹄
︵
與
保
險

代
理
人
公
會
簽
定
︶
；
二○

○

七
年
奉
核
准
﹃
公
會
強
制
汽
車
責

任
保
險
外
部
稽
核
準
則
﹄
。

八
、
持
續
加
強
推
動
火
災
保
險

(

一)

提
升
住
宅
火
災
及
地
震
基
本
保
險
投
保
率
：

為
配
合
政
策
性
住
宅
地
震
保
險
之
推
展
，
提
昇
住
宅
保
險

之
投
保
率
，
產
險
公
會
與
財
團
法
人
住
宅
地
震
保
險
基
金
合
作
，

致
力
於
各
種
宣
導
活
動
及
推
廣
措
施
；
投
保
件
數
由
二○

○

四
年

之
一
一
七
萬
件
，
投
保
率
一
五‧

四
四
％
，
增
加
至
二○

○

七
年

六
月
止
之
一
七
九
萬
件
，
投
保
率
提
升
二
三‧

四
九
％
，
全
國
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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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
加
六
十
餘
萬
戶
住
家
投
保
，
較
諸
日
本
的
住
宅
地
震
保
險
投
保

率
僅
一
七
％
，
我
國
成
績
自
屬
相
當
可
觀
。

(
二)
落
實
執
行
同
業
自
律
以
安
定
市
場
：

為
因
應
市
場
自
由
化
，
監
理
機
關
逐
漸
減
少
管
制
而
加
強

市
場
自
律
功
能
，
公
會
在
二○

○

四
年
簽
訂
火
險
自
律
公
約
，
迄

今
已
屆
滿
三
年
，
在
產
險
公
會
﹃
產
險
費
率
自
由
化
監
控
小
組
﹄

認
真
查
核
，
及
會
員
公
司
配
合
約
制
下
，
檢
舉
案
件
由
二○
○

四

年
九
至
十
二
月
的
五
十
一
件
，
呈
現
逐
年
減
少
情
勢
，
截
至
二○

○

七
年
七
月
底
止
僅
三
件
，
顯
具
成
效
。

惟
市
場
上
不
當
價
格
競
爭
之
情
形
，
仍
時
有
所
聞
，
猶
有

待
會
員
公
司
繼
續
支
持
，
共
同
遵
守
自
律
規
範
，
以
專
業
服
務
替

代
殺
價
競
爭
，
維
護
市
場
之
長
期
健
全
發
展
。

九
、
強
化
損
害
防
阻
組
織
與
功
能 

近
年
來
，
同
業
陸
續
成
立
損
害
防
阻
部
門
，
期
能
降
低
意

外
事
故
的
發
生
機
率
及
損
害
幅
度
，
金
管
會
接
受
產
險
公
會
的
建

議
，
於
二○
○

五
年
開
放
產
險
業
營
業
項
目
範
圍
，
增
加
損
害
防

阻
專
業
技
術
服
務
並
收
取
費
用
，
或
得
運
用
保
險
資
金
，
設
立
專

屬
損
害
防
阻
顧
問
公
司
；
使
得
業
者
在
招
募
風
險
管
理
與
損
害
防

阻
人
才
、
培
育
與
技
術
研
發
等
方
面
，
由
消
極
性
損
失
補
償
之
角

色
，
轉
為
積
極
性
的
損
失
預
防
與
控
制
風
險
服
務
之
提
供
者
，
可

正
面
提
升
保
險
業
的
社
會
形
象
。

十
、
增
修
產
險
業
務
員
資
格
測
驗
教
材

自
一
九
九
三
年
起
舉
辦
財
產
保
險
業
務
員
資
格
測
驗
，
並

編
印
教
材
供
應
考
人
員
研
讀
參
考
，
主
管
機
關
明
訂
，
自
二○

○

六
年
八
月
起
，
加
考
共
同
科
目
﹃
金
融
市
場
常
識
與
職
業
道

德
﹄
；
此
外
，
為
提
昇
保
險
業
務
員
專
業
技
能
，
將
專
業
科
目
分

成
﹃
保
險
法
規
﹄
及
﹃
保
險
實
務
﹄
，
有
關
財
產
保
險
業
務
員
訓

練
教
材
﹄
第
六
次
修
訂
版
，
於
二○

○

六
年
底
出
版
，
自
更
符
合

財
產
保
險
業
界
切
實
需
求
。

(

作
者
：
產
險
公
會
理
事
長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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